
交通部公路總局令 中華民國112年9月4日
路運綜字第1120106759號

 

 

修正「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作業要點」第一

點及第十一點附表三，名稱並修正為「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

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作業要點」；修正「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

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補助作業要點」第一點及第八點附件一、附件二，名稱

並修正為「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補助

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生效。

附修正「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作業要點」第

一點規定及第十一點附表三、「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徵

才就業獎勵方案補助作業要點」第一點規定及第八點附件一、附件二

局　　長　陳文瑞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作業要點第一點及第十一

點附表三修正規定

一、交通部公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以下簡稱系統設備），引導遊覽車客運業者建立科學化系統管理模式，有效提升管

理成效並增進營運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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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受補助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收據 

  茲收到補助本公司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補助款

新臺幣○萬○仟○佰○拾○元整。 

  此致 

交通部公路局(○○區監理所) 

 

立據人：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存摺封面黏貼處)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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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徵才就業獎勵方案補助作業要點第一點及第
八點附件一、附件二修正規定

一、交通部公路局（下稱本局）為協助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及遊覽車客運業辦理大客車駕
駛人才之延攬及培育，並促進其就業穩定，特訂定本要點辦理相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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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收據 

 

  茲收到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徵才就

業獎勵方案補助款，計開： 

駕駛訓練費用補助新臺幣○萬○仟○佰○拾○元 

駕駛訓練期間生活津貼補助新臺幣○萬○仟○佰○拾○元 

穩定就業獎勵金補助新臺幣○萬○仟○佰○拾○元 

 

共計新臺幣○萬○仟○佰○拾○元 

（以上金額均應大寫） 

 

受領人： 

地址： 

統一編號： 

 

匯款行庫：○○銀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0 

戶名：（應同受領人，本收據背面應列印存摺影本） 

 

中華民國○年○月○日 
 
 
 
 
 
 
 
 
 
 
 
 
 

（加蓋雇主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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